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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行“禁摩限电” 

 

本案例适用于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应急管理等相关课程主题的教学中。 

电动自行车的兴起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框架的拉大，自行车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的出行需

求，迫切需要寻求替代自行车的交通工具。在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达不到购买机动车(小型

汽车)能力和公交系统不能保障出行需求的现实条件影响下，部分城市又开展“禁摩”行

动，电动自行车在世纪之初迅速普及，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道路交通的“主力军”。电动

自行车作为一种便捷的代步交通工具虽然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也有

自身短板，如因交通事故频发、行业市场混乱等弊端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等。 

事故多发，成为道路安全隐患 

电动自行车具有轻巧快捷的特点，在车水马龙的机动车车流中来回穿梭，很容易引发

交通安全事故。2014 年 10 月，浙江绿源集团在中国自行车行业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年

会上发布了其耗时 3 个月写成的《电动自行车快速发展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研究》白皮书，

并对 2008—2013 年间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数和其中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发生数进行

了统计（如图 1 所示）
①
，发现在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占 80%以上，

而城市中 40%以上的交通事故都与电动自行车有关。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安全管理问

题已越来越不容忽视，道路安全管理、交通秩序规范想要取得良好效果需要对电动自行车

进行集中整治。 

                                                                 
本案例由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宫成秀、杨静、李铭雯、邱敏、成照根等同学根据实地

调研撰写而成，案例的写作得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慕玲老师及张允老师的指导。本

案例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已进行掩饰处理。案例仅用于课堂讨论，不对组织绩效与个人得失作评价。本

案例参加清华大学 2016 年中国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大赛决赛，入选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所有，授权北京华图新天科技有限公司独家销售。未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授权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使用、传播本案例或案例正文中的任何部分。如需订购，请致电 86-

10-85583080/85583081，电子邮件：case@htxt.com.cn。 
①

   资料来源：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32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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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车争道，妨碍交通管理 

在有电动自行车“参与”的交通事故中，由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存在违规驾驶行为而

发生的事故所占比例很高，主要的违规行为有驾驶员不按交通规定分道行驶、逆向行驶、

变更车道或调头时不注意来往车辆、横过道路时不下车推行以及抢道等。虽然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但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绝大部分都是不符合标准且严

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与机动车混行，高速行驶，甚至占用机动车道，不遵

守让行规定，以致被机动车刮碰、撞击，或在人行道上碰撞行人，在酿成交通事故后迅速

逃窜等案例数不胜数，给交通管理带来极大困扰。 

废旧电池，污染破坏环境 

一般电动自行车在使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以后都会出现电池老化的问题，必须进行电池

维修或者更换，这部分废旧电池对环境造成的重金属污染，远远超过了汽车尾气的环境污

染。电动自行车废弃蓄电池中含有的重金属盐和酸碱等物质属于危险废物，其带来的环境

污染具有周期长、隐蔽性大、危害严重的特点，仅靠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远远实现不了。

为了实现生态文明的现代城市发展目标，中央在 2012 年 11 月份的十八大报告里从国家实

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各省市纷纷加快制定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

增大交通管理力度。 

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相关举措 

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为实现电动自

行车规范管理建章立制，力争做到顶层设计与具体落实相统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努力

实现机构间的协调合作和有效的信息共享，通过管理部门的全局统筹来提高行政管理效

率。 

各级政府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措施 

图 1  2008—2013 年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数和其中电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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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1 年 8 月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

知》，旨在规范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并出台加强电动

自行车管理规定；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管理；加强电动自行车销售监督管理；加强电动自

行车注册登记管理；严格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和治安管理，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大路面巡查

力度，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无证上路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超速行驶、逆向行

驶、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各地公安、工业和信息化、工商、质监部门要通过报纸、

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危害，提高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交通安全意识等。 

 文件指出，针对目前在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各地公安、工业和信息化、工商、

质监部门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本着平稳过度的原则，通过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

废补贴等方式，鼓励群众主动置换和报废电动自行车。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提高政府设定

“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过渡期限，限制淘汰在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同时研究制定交

通发展规划，优化交通出行结构，完善电动自行车发展政策，实现规范管理，有序发展。 

各省市、地区管理部门积极响应文件号召，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管理办法，归纳起来主

要分为“禁”“限”“放”三种管理方式：一是“禁”，即坚决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

路，例如深圳市于 2012 年在原有“禁摩”的基础上增加“限电”的内容，规定在市区内

的部分道路对电动自行车“禁行”。二是“限”，即限定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路段、方式和

技术标准，对已有电动自行车核发临时牌证，期满后不再核发并禁止上路，并限制超标电

动自行车入市。三是“放”，即准许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对电动自行车不予强行干涉。 

深圳市“摩电整治”的历史沿革 

深圳市早在 1995 年就对摩托车上牌进行了严厉节制，1997 年实施摩托车禁止上牌，

2003 年下半年，深圳警方决定开展“禁摩治摩”专项行动，俗称“断腿”行动，先后发布

了《深圳市公安局关于禁止摩托车在特区部分道路行驶的通告》和《关于加强宝安龙岗两

区摩托车管理的通告》，对特区内部分道路、区域禁止摩托车行驶。2009 年 2 月，深圳警

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2009 年度第一次禁摩、打非统一整治行动，行拘违法犯罪嫌疑人

14 人，这是“禁摩”史上首次拘留违法违规人员。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实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新国标，

将 40 公斤以上、时速 20 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划

入机动车范畴，拟启动“禁电”行动，但后续并未实施。2011 年 5 月 26 日，深圳交通委

联合交警局发布了“禁电”通告，通告发布以来，“禁电”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

后于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对禁令做出了修改，变“禁”为“限”。将

“禁”改“限”后，对限行的路段、时段是否与此前公告禁行所规定的有所不同并未做出

明确告示，这一举措未被真正落实就暂时搁置了。2012 年 4 月开展的治理行动，把之前单

纯的“禁摩”增加了“限电”内容，全面“禁摩限电”工作正式展开。据深圳市警方统

计，2013 年全市“禁摩限电”行动查扣的车辆中，摩托车 79,272 辆、电动自行车 324,920

辆。 2014 年，深圳“禁摩限电”被纳入 “民生实事”项目之一。2016 年 3 月，深圳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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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禁摩限电”政策。自该政策实施以来，新闻曝光率、事件关注

度居高不下，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一项政策的实施缘何如此受人“瞩目”？政策又

将何去何从？ 

上  篇 

深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在短短的 30 年时间里，深圳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

现代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奇迹，创造出“深圳效率”“深圳速度”等一个个带有中国特色

的代名词，使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都市赢得了世人的关注与赞赏。 

深圳“禁摩限电”的现实背景 

在深圳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初期，代步工具由自行车的普及过渡到摩托车的广泛使用，

摩托车具有价格适中、速度快、利于出行的特点，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成为深圳市重要

的代步工具，但随着数量的增多，行驶速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摩托车成为

市区交通拥堵、非法营运和影响市容市貌等诸多问题的“主犯”，“飞车抢劫”更是成为

深圳市一大突出的城市隐患。 

1985 年起，北京开始“禁摩”，此后各大城市相继效仿。2002 年杭州“禁摩”，

2004 年广州“禁摩”，截至 2015 年 8 月，中国已有 185 个城市加入“禁摩”阵营。在全

国上下“禁摩”运动蔚然成风的背景下，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品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兼具

摩托车速度和自行车身份的两轮车在短时间里急速发展，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

员会主任陆金龙介绍，目前全国有超过两亿的电动自行车用户。深圳的人口数量和居高的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量，使其成为对“禁摩限电”政策出台需求最大的城市。在庞大

的“摩电”数量之下，交通管制部门更加认同“禁摩限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电动自行车乱象逐步浮现，新一轮整治活动随即展开。2011 年，由于“限电令”

的授权没有具体的管理标准，也缺乏精细化、动态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导致“限电

令”试行受阻而不了了之。2012 年交通事故数量的攀升使得“禁摩限电”再一次引起城市

管理者的重视，一项潜在的道路交通改革处于不断地酝酿、实践与调整过程中。 

深圳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

程，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圳经济特区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

放，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其产业结构的构成和分布与特区建立初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变

化。第一产业占比从 37.24%下降到 0.03%，第二产业从 20.41%上升到 41.17%，第三产业

则基本保持在 50%—60%的范围内，位次实现了由“三一二”转变为“三二一”，第三产

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深圳已进入二、三产业双轮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①，形

成了以外贸和外资经济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①

   胡燕：《深圳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载于《价值工程》，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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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的统计数据，2014 年深圳市物流业增加值为 1614.18 亿

元，较 2013 年增长 9.69%，提前超额完成“十二五”末期 1,500 亿元的预期目标。在物流

效率方面，同期全市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2268.15 亿元，同比增长 9.61%，占同期 GDP 的比

率为 14.17%，较上一年度下降 0.10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约 3 个百分点，效率继续提升。① 

深圳市邮政管理局于 2015 年透露，近年深圳物流业维持年均 35%以上的高速增长，

全市快递业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市 GDP 的约 1.18%，占全市现代物流业产值的比重约为

13%。深圳快递业务量全国排名第四，快递业务收入全国第二。 

市民对“禁摩限电”政策的态度 

深圳市民对这一政策的实施争议较大，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市民认为“禁摩

限电”整治行动确实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力地打击了非法营运，有利于维护道路交

通营运服务秩序，保障民众出行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持这一态度的多是拥有私家车或

是受教育水平在专科以上的人。但也有不少市民表示，“在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尚未

完善的情况下推行‘禁摩限电’，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规定只会导致每个人都有可

能成为违法者，大家也颇为无奈。”主张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待商榷的民众主要为工薪阶

层，他们认为这一政策尚不存在实施的成熟条件，至少应该有一段较长时间且相对稳定的

过渡阶段。 

从事个体经营的市民李先生提到，“现在深圳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是很高，但也并不是

每个家庭都能开得起车。在工作日上班的时间点，公交车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乘车需求，

这样只会给部分市民的日常出行造成不便。”福田保税区居民张女士说，“保税区是公交

车的一个盲区，公交车数量不多，等车的时间长，我们都很困扰，有电动自行车的话，出

行买菜、送小孩上学放学确实方便，但交警每天都查，搞的老百姓像做贼一样躲躲闪闪，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纯属无奈之举啊！”在没有公交车的空白地带，居住人口多为

来深务工者，收入不高，也根本买不起车，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成为他们最依赖的交通工

具。不少打工者反映说：“对于买不起车的人，出行只能坐公交，而且公交路线不合理、

费用贵、不准时、耗时、收班早，严重影响到出行。”据在企业工作的孙女士介绍，“地

铁离公交车还有近十分钟的车程。但是公交车很难等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乘坐

载客的电动自行车。”在问到市民们对政策意见是否有正式表达时，他们表示，虽然表达

的渠道有限，但是对政策的走向还是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寄希望于政策松绑。 

 

 

 

 

                                                                 
①

   数据来源：http://www.56products.com/News/2015-3-9/C9KB0K54F2A004B3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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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篇 

政策准备与实施 

在此次大规模开展“禁摩限电”整治工作前，深圳交警已经提前与快递行业进行了沟

通，解读相关政策，并告知其重点查处对象是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2016 年 3 月

18 日，深圳交警向行业协会发去信函，提前告知相关事项，通过协会传达到各快递企业及

从业人员，明确要求各快递企业不得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不得使用备案车辆实施非法营

运等。 

3 月 20 日，交警再次召集快递等特殊行业的主管单位及协会进行座谈，强调行业自

律，各单位也对交警的工作表示理解，均表态支持查处违法，并要求快递企业杜绝使用违

规的电动（机动）三轮车。 

3 月 21 日，深圳交警白天重点在地铁口、公交站台、口岸、商业繁华区对电动自行车

聚集、兜客揽客开展整治；夜间在拉客人员聚集居住地的源头区域开展“合围”式整治。

深圳福田大队华富中队的交警刘建军表示，根据上级安排，深圳交警将在全市设立 150 个

整治点，大规模查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的违法行为，在早上 8 时—11 时、下午 2 时—5

时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三轮车上路非法聚集拉客。执法人员夜间整治非法拉客见图 2。 

 

图 2   夜间整治非法拉客现象 

在“禁摩限电”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首日，执法部门共查扣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3,406

辆，拘留 322 人，非法营运人员采集 107 次。此外，深圳交警从即日起到 4 月底共集中开

展了 6 次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实施 10 天后共查扣电动自行车与三轮车 17,975 辆、行政拘

留 874 人（拘留无证 670 人、非法拉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196 人、暴力抗法 8 人）、采集

非法拉客人员 771 人次。①深圳南头立交桥下长期堆放收缴来的电动单车、摩托车、三轮

车，俨然成为一处“电单车坟场”，见图 3（图片来源：中青网）。 

                                                                 
①

   数据来源：http://sz.house.qq.com/a/20160,323/051,5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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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南头立交桥下的“电单车坟场” 

截至 6 月 6 日，“禁摩限电”行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查扣电动自行车 26,129

辆、摩托车 1,482 辆、带蓬摩电车 11,082 辆、电动（机动）三轮车 2,583 辆、铁甲（威

龙）改装车 528 辆，拘留各类违法人员 1,038 人，其中刑拘暴力抗法 11 人 ①。 

实施过程中的争论 

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网络以其独特的优势正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阵

地，随着大量政策信息和舆情信息的涌现，网民成为政策实施的主要监督者，在做出决

策、政策调整、动态管理以及预测舆情走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网民观点倾向分

布图中（见图 4），持异议的网民占 52.10%，网民对该政策的倾向性、暴力性、合法性、

利益驱动性有诸多议论，其质疑主要集中在担忧限制快递行业的发展、关心警方是否存在

暴力执法、行动的合法性和罚款奖励的动机等方面。 

支持

17.10%

中立

30.80%

质疑

52.10%

有助解决

交通隐患

警方做法

无可厚非

整顿行动

8.1%

5.4%

3.6%

限制快递行业
18.3%

警方暴力执法
15.9%

行动的合法性

出台法规

协调引导

考虑市民

切身需求

关注道路

11.7%

10.2%

 

图 4  网民观点倾向分析图
②
 

 

                                                                 
①

   数据来源；http://shenzhen.sina.com.cn/news/n/2,016-06-12/detail-ifxszkzy5104,913.shtml。 
②

   数据来源：搜狐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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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摩限电”奖金来源不明 

在深圳“禁摩限电”运动中，有政府机构对查处非法营运车辆加以奖励，在网上流传

的一份龙华办事处的文件通知如图 5 所示，对各种查处措施进行了“明码标价”。当“禁

摩限电”的争议遇到“查处奖励”的时候，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深圳交警要对电动

自行车、摩托车斩草除根，原来都是奖励给闹腾的。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副局长徐炜

表示，龙华办事处的这类做法确实存在，已被相关部门责令整改，但奖金并非由交警部门

发放，资金来源尚不清楚①。 

 

图 5  整治活动中的奖励通知 

“禁摩限电”合法性遭质疑 

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在回应外界质疑时称，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是深圳交警的法定职责，其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一是出台限行、禁行措施；二是对违规载人载物、违

反禁行和限行规定、驾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上路等，扣留车辆、处罚违法行为人等；

三是对特殊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核发专用标志，准许其上路行驶；四是除交警外，必要

时，深圳市公安局可以组织其所属部门参与执法。 

从法理上说，深圳交管部门的做法有法可依，但这并没有消除禁摩限电合法与否的争

议。对于有关部门提出的法律依据，网友以及一些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的专业人士并不以为

然，人们质疑的焦点集中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重问题、行政主体资格、行政执法的

公平性问题和法律依据合理性等方面。 

“禁摩限电”是否主要针对快递行业？ 

深圳市“禁摩限电”整治行动的初衷有二：一是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二是为了打击非法营运，维护道路交通营运服务秩序，保障民众出行安全。原

本师出有名的“禁摩限电”整治活动，在媒体上却遭遇网友和市民们的轮番质疑，部分原

                                                                 
①

   资料来源：广东城市警力围捕电动自行车是对十三五规划倒行逆施：http://bbs.cnhan.com/thread-

20555,732-1-1.html。 

本
案
例
课
堂
正
式
版
仅
供
谢
冬
梅
在
成
都
中
医
药
大
学
内
使
用
，
使
用
至
20
22
-0
3-
17
，
不
得
擅
自
传
播
。

http://bbs.cnhan.com/thread-20555732-1-1.html
http://bbs.cnhan.com/thread-20555732-1-1.html


深圳市实行“禁摩限电”                                                                                                                                   CCC-16-395 

第 9 页 /（共 12 页） 
 

因在于，本次整治行动中，包括快递业、送水、送气等行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的行为亦

被纳入打击整治范围，而快递等行业具有明显的大众服务特征，有些人担心整治申通、顺

丰等快递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的行动会影响到快递业的送件效率，进而影响到民众的收

件周期和体验。而且深圳交警所查处的违规车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快递员用车，所扣押拘

留的人员中也有很多送快递的工作人员，如此与快递行业“过不去”，不禁使人产生“禁

摩限电”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的疑问。 

下  篇 

舆情攀升：微信刷屏引发质疑 

据 3 月 22 日《羊城晚报》报道，3 月 21 日起，深圳交警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

摩限电”源头治理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此次行动特别突出“四个一律”执法特色：对于无

证驾驶摩托车，在地铁口、公交站点、商业繁华区域兜客揽客实施非法营运，违规使用电

动（机动）三轮车，“涉摩涉电”暴力抗法等四种行为一律采取行政拘留的处罚。随后，

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官方微博“@深圳交警”持续跟进“禁摩限电”行动，及时将当

日查处情况以及执法现场照片进行公布，截至 3 月 31 日共发布类似信息 54 条。 

随着执法活动不断深入，3 月 31 日一篇名为《4 家企业 800 辆车被扣，50 名快递员被

拘留！深圳，你怎么了？》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刷屏，文章直指“禁摩限电”行动针

对快递业，称快递小哥因骑电动三轮车送快递遭到交警“疯狂抓车抓人”。此外，部分查

车现场图片和视频在微信朋友圈流传，深圳交警被指暴力执法，一些不实信息也开始流

传。随后，“禁摩限电”议题热度持续攀升。 

另据《南方都市报》4 月 1 日报道，深圳市交警局回应称，考虑到快递业涉及民生，

政府已经给予快递业电动自行车备案、准予进入限行道路行驶等政策，同时，深圳交警还

对这些行业淘汰电动及机动三轮车留出了 15 天的过渡期。 

舆情爆发：媒体热炒激发争议 

“禁摩限电”行动在网上持续掀起热议。4 月 1 日，据《华西都市报》报道，“禁摩

限电”导致快递企业因派件车辆不敢上路派送和接件，日接件量锐减，交警下班后才收、

派快递。《这个城市的快递小哥哭了：我真干不下去了》《一位深圳快递哥的内心独白》

等文章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广泛流传，称“禁摩限电”已严重影响到快递行业工作，

相关文章转评量迅速过万，不少媒体称此次行动为“史上最严”的“禁摩限电”。 

据搜狐民调 4 月 3 日数据显示，近六成网民表示“禁摩限电”对快递行业冲击较大，

没有考虑民生实际。还有部分舆论质疑深圳交警推行“禁摩限电”是懒政、一刀切，甚至

有网民质疑禁限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期间，部分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治理行动

应提前广征民意，“禁摩限电”要多些情与法的平衡。 

4 月 4 日晚间，深圳交警通过微信公众号“深圳交警权威发布”答疑，声明“禁摩限

电”主要是针对违规电动三轮车，并非针对快递行业，并将增加电动自行车配额。但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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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未引起较多关注，舆论争议焦点仍然集中在此次禁限行动是否有法律依据、查扣处罚

电动车使用者是否合理、是否影响快递行业等。① 

舆情触顶：官方集中回应质疑 

4 月 5 日，深圳警方举行新闻通气会进行公开回应和解释，“@深圳交警”同步直

播。深圳警方表示，网传“50 名快递员被拘留、800 余辆快递车辆被查扣”是夸大事实，

并未出现网传深圳快递员离职潮的问题，目前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情绪稳定，承认“查处拘

留有奖励”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已责令涉事的龙华街道办事处立即整改。 

主流舆论对深圳警方回应质疑的态度和做法表示认可，多家重点新闻媒体也对官方回

应进行了报道。但是，在新闻通气会及部分媒体采访中，相关负责人的一些言论受到舆论

指责，如“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情绪稳定”被部分网民解读为“被稳定”，“自行车、人力

运送也可以送快递”“餐饮外卖配送需使用自行车”等言论也引发舆论“何不食肉糜”的

调侃。 

4 月 5 日，“禁摩限电”主管部门深圳市交警局主动站出来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解释其通过“禁摩限电”来支持快递业发展的理念。4 月 6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强调政府必须提高规划、管理能力，提出“一禁了之”是政府的“懒政”。当天下

午，即 4 月 6 日下午，深圳交警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和质疑进行了公开回应，交警局相关负

责人在回应快递行业面临的困境时表示，“三轮车不是快递唯一的方式，汽车、货车、两

轮电动车、自行车，甚至人力运送都是可选择的。我们正在研究哪种方式更适合深圳，研

究不同地区时段配合不同的运送方式。”目前，合法合规上路的快递两轮电动车必须在深

圳交警局备案，而可备案的配额对于飞速发展的快递行业来说还远远不够。深圳的快递业

以年均 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两轮电动车配额数量仍然是 2012 年的 1.3 倍，近期才新

增了 5,000 个配额。深圳交警方面表示，会协同行业协会进行调研，动态调整配额。4 月 7

日到 4 月 27 日，深圳“禁摩限电”事件持续发酵，截至 27 日，媒体关于“深圳禁摩限

电”的新闻报道约 4,600 篇，报道的主要网站为：深圳特区报、法制网、南方日报、搜

狐、东方网、华西都市报等网络媒体。深圳“禁摩限电”尚未结束，从舆情趋势图的走向

可以看出（如图 6 所示）：四月中旬以后，经历了一段政策的动荡期，政策实施过程在不

断的动态调整中向前推进。 

                                                                 
①

   法制网：深圳“禁摩限电”舆情风波. http://mt.sohu.com/20160,517/n449909,9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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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事实上，对于“禁摩限电”困局，早在 2016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就

已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认为应尽快出台电动自行车国家新标准。“道路上行驶的电动

自行车 95%以上超标。”傅企平表示，“应加紧出台电动自行车国家新标准，将不仅有利

于形成行业规范，也对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提出更高要求，促进新技术产品的

投入和开发运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针对社会上的激烈舆论，6 月 23 日下午，广东省电动自行车商会、深圳市电动自行车

行业协会、行业优秀企业代表与深圳市四位人大代表就深圳交警“限电”做法召开座谈交

流会。深圳市人大代表倪伟波、毛玉勤、郭芳、火星，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振邦处

长，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杨鸿军工程师，广东省电动车商会蓝世有秘书长，深圳市

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杨华秘书长，爱玛、雅迪、绿源、新日、台铃、松吉等优秀企业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各方就解决社会需求与路权分配之间的矛盾和不同阶层对电动自行车的

需求问题交流了意见，会上讨论了深圳市“禁摩限电”政策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也就电动自行车未来的规范管理方法进行探讨，在场的与会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对电动自

行车管理与发展的相关意见。在听完企业代表的发言后，深圳市人大代表首先肯定了电动

自行车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问题上的优越性，明确表示会密切关注

电动自行车发展的动向，将会就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现状整理形成议题，递交明年人大代表

大会，并承诺将会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并提交意见，使社会发展更加和谐规范。会后各方

代表一致表示应尽快完善电动自行车相关建议，争取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图 6  舆情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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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深圳交警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与现场执勤交警互动，与被查获的违规人

员沟通，以现场直播的形式邀请围观市民评论，让“禁摩限电”政策执行行动更加透明、

真实的展现在民众的视野中。 

 

教学研讨的参考性问题： 

1、您如何看待深圳市的“禁摩限电”政策？该项政策今后是应当被强化、调整、弱

化还是废除，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2、从政策过程分析的角度出发，分析深圳市“禁摩限电”政策执行过程中主要存在

哪些问题？ 

3、从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受众三个层面来思考，深圳“禁摩限电”政策引发争

议的原因有哪些？反映了城市政策体系中存在的什么问题？ 

4、结合当前政策实施的困境，在您看来，未来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走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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